
通識教育中心
課程教學組業務報告

陳婉菁 教師兼組長



大綱

1
•學期間請配合各項防疫措施

2
•通識課程架構調整

3
•通識課程精進系統(申請開課時程)

4
•績優通識教師遴選

5
•其他宣導事項





防疫專區 安心就學

COVID-19新冠肺炎防疫專區

 教師：
請避免此期間出國，主動通報旅遊史、接觸史
關懷班上學生健康狀態
線上授課軟體支援

 提供學生：
適用安心就學方案學生協助
線上教學資源（請上傳ee-class ）

評量、差勤管理之調整



學期間請配合各項防疫措施

 全校兼任教師識別證製發
兼任教師進入校園授課須携帶識別識

 實施兩校區校園單一出入口管制
博愛校區為愛國西路正門單一出入，天母校區為行政科資大樓警衛室前方入
口及鴻坦樓警衛室後方入口二處

 安心就學措施學生連繫及協助後續配套措施
由校方連繫師長符合安心就學措施學生名單。
麻煩老師先發出關懷信給學生，並提出返校前的彈性上課評量方式，與學生
取得共識。
若學生未回信，請通知中心協助。

 請善用數位教學平台進行線上教學
因應此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，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權益不受影響，敬請善
用教發中心ee-class數位教學平台及EverCam進行線上教學





通識課程架構(108學年度)





一、統整與強化各領域通識選修科目

二、鼓勵開設與發展本校教育願景目標之特色課程

市政與區域特色、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、跨領域

三、落實新增課程外審與定期檢視已開設課程，確保課程學術
承載度

四、實施教師期末課程省思機制，將學生回饋意見納入課程改
善參考

五、鼓勵教師發表與課程密切相關之學術論著與通識改革研究

通識課程精進實施目標



 本校開設通識課程之專(兼)任授課教師

通識課程精進實施對象



一、每學期期初前計算合理開課數，規劃開設各特色課程，
統整與強化各領域通識科目，積極邀請本校各專(兼)任
教師設計課程及辦理開課，專任第2至4週，兼任第5至7
週。

二、新增課程辦理外審，後續辦理授課教師意見回饋追蹤及
修訂課程大綱。

三、落實課程三級三審機制各授課教師於每學期教學評量公
布後辦理課程省思與回饋學生意見。

四、鼓勵開課教師發表與該課程相關學術著作。

通識課程精進實施措施



校務系統子系統-通識課程精進系統

 操作手冊可至官網下載或電洽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教學組









開設通識課程相關時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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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優通識教師遴選辦法

 提升通識教育教學品質、增進教學成果及獎勵優秀之
通識教師，特訂定本要點

 連續兩學期或累積三學期開設通識課程之專、兼任教
師，且每學期通識課程教學意見調查平均四分（含）
以上者，均得參加通識優良教師之遴選。

 資料準備
 教師自薦或推薦表。
 每學期開設之通識課程教材、講義及教學成果（含
光碟，如有教學網頁，請附上網址）。

 每學期開設之通識課程教學意見調查表。
 其他有助通識教育相關之教學、調查與研究、服務
等佐證資料。

 申請截止日期: 本年度7至9月徵件





課程宣導事項1

 1081學期通識課程回饋請於二週前完成

 開學後三週內選出通識課程班級幹部至中心報到

 請交辦班代至中心報到；期末(第14-18周)

 請授課教師認證後由中心辦理學生學習服

 務時數抵認或通識護照認證

 請勿協助學生於人工加選單簽章

 109年3月12日以後重印點名單

 學期間請保持信箱暢通，以利中心各項聯繫；如
有特殊或緊急事件另以電話聯繫。



課程宣導事項2

 請於開學前兩週向學生宣導教學評量及特別注意事項。

例如：上課時間進出教室禮儀。

 課程異動盡量於三天前聯繫，以利公告。

 臨時換教室請於門首張貼公告。

 除考試卷以外，上課資料請各班能儘量統一處理。

 教室環境若有任何問題，請盡量透過中心代為聯繫。

 教室環境若有變動，敬請交代班級幹部下課時協助歸位，

以利教室借用單位管理。



課程宣導事項3

 學生姓名前有☆符號，代表為「運動績優身份」學生。
除公假期間外，仍需正常到課。

 學生姓名前有◎符號，代表為「運動績優身份且為課業
輔導身份」學生。因訓練或比賽，可能有三分之一以
上時間不能到課，請師長諒解，但學生仍需遵守本校
「臺北市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及
相關規定。

 學生姓名前有※符號，代表為「左訓身分」學生。部分
左訓身分學生會於學期中變更身分，請各教師協助多
加注意。



通識中心課程教學組

陳婉菁 組長

博愛：鍾秋華 秘書(分機1163)
天母：周秀美 助理(分機32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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